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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 利 文/摄
过去，景区售卖的文创产品多被消

费者束之高阁，其传递的是消费者曾经
“到此一游”的信息，而近日记者注意
到，山西博物院文创产品店内，“顶流”
的毛绒玩偶“鸮卣”推出的玩偶装扮包
吸引众多年轻人选购，不同于以往“打
卡”属性的文创产品，“鸮卣”毛绒玩偶
附带的玩偶装扮包可以由消费者自由换
装，实现从静态文创到动态体验。文创
店内，给“鸮卣”毛绒玩偶挑选装扮的消
费者不约而同地回应：“不同衣服和装
扮代表不同心情，玩偶本身是文化符
号，但在此刻，它是一种仪式感和个人
情感的载体。”

无独有偶，在山西省大同古城的“佛
小伴”概念店，有消费者道出了同样的观
点：“购买‘佛小伴’时，我看中的是它的
文物背景，但为它买衣服时，我考虑的是
它适合什么风格、我想表达什么。”

事实上，走进任何一家潮流玩具店
或浏览潮流玩具线上店铺页面，不难发

现一个微妙变化：毛绒玩偶的展示重点
正从其本身特质转向可更换的服装系

统。与此同时，在社
交平台，为一只 20
厘米高的毛绒玩偶
系上手工钩织围巾
的视频分享吸引网
友评论点赞并“求取
制作教程”。 2025
年来，以“拉布布”为
代表的“娃”类潮玩
持续走红。与“娃”
一同走红的，还有

“娃衣”。数据显示，
2025年5月，某电商
平台的“娃衣”单月
销售额突破千万元。

为何成年人会
热衷于为无生命的毛绒玩偶购买、更换、
自制服饰？这一行为背后隐藏着什么样

的消费心理？
从“裸偶”到“全套装扮”，那些原本

被视为儿童专属的毛绒玩偶，正成为成
年人情感世界里的特殊“伙伴”，这一过
程也不再仅仅是儿童游戏的延伸，而演
变为成年人精心策划的符号实践。这种
为毛绒玩偶持续“着装”的行为，正呈现
出从“符号消费”向“意义消费”的转变。

符号消费指消费者在获取商品时不
仅消费其物质属性，更注重商品所承载
的象征意义，通过消费行为传递社会身
份等抽象内涵。

物品的使用价值是消费者可以从中
获得某种功能的价值，在“符号消费”阶
段，消费者购买博物馆文创产品，主要是
为了获取其文化标签，证明自己“到此一
游”，玩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承载
着“与文物对话”的象征意义。而进入

“意义消费”阶段，消费者更加关注过程
体验和情感连接，服饰不再仅仅是装饰，
而是消费者与玩偶建立关系的媒介，是
个体情感投射的载体，从对外在标签的
追求，转向对内在体验的重视。

分析报告《情绪消费崛起：2025年市
场格局与未来走向》显示，我国情绪消费
相关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2%，预计
2025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2万亿元，成为
消费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消费者为毛绒玩偶着装的行为背
后也反映出：成功的文创产品不应只是
静态的物品，而应成为动态体验的起
点。当毛绒玩偶成为一块空白的画布
时，消费者通过为其选择服饰或自制装
扮，间接表达了自己的审美趣味、情感
状态乃至理想自我，价值内化于体验，
而非外显于他人。消费的意义正在被

重新定义——它不再只是获取物品的过
程，而成为构建意义、表达自我、建立连
接的方式。

“玩偶换装”成文创产品新赛道

图为消费者在选购各种毛绒玩偶文创产品。

图为山西博物院文创店内售卖的
“鸮卣”玩偶装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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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与洛阳北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与洛阳北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单户
转让项目】资产转让合同》（协议编号：ZYLYZCBQB202512001），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已
将其对债务人洛阳泉浩建材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其从权利（包括债权、收益、基金份额等及所有
附随权利）、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担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
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洛阳北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与洛阳北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负有支付收益或其他义务的公司、机构等。

洛阳北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
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洛阳北广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其他支
付责任。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洛阳北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11月19日折合人民币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洛阳北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等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下表中人民币本金金额
（元）仅供参考，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书的规定为准。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
人、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或洛阳北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系。
本公告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与通济街交叉口，联系人：徐鹏，电
话：15237997010，洛阳北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实验区洛阳片区（高新）
卓飞路8号，联系人：刘巍，电话：18837911166

债权明细表
（基准日：2025年11月19日）单位：元

序
号

1

资产
类型

贷款
—

对公

债务人名称/
资产名称

洛阳泉浩建材
有限公司

借据号/
凭证号

LY2019052
800000079

本金余额

330586.47

担保
方式

保证
+

抵押

保证人

洛阳乐迪食
品 有 限 公
司、方宗都、
马海红、马
永斌、张继

锋

质押
物

/

抵押物

1、方宗都、马海红名下位于洛阳
市伊滨区凤凰路 1 号 166 栋 101
（建筑面积239.8平方）、102（建筑
面积239.76平方）两套双拼别墅
（已处置）2、方宗都名下位于王
城路与太康路交叉口雅安新城1
栋2017室，建筑面积64.91平方

序
号

1

资产
类型

贷款
—

对公

债务人名称/
资产名称

洛阳金磐建
筑安装有限

公司

借据号/凭证号

PDS2020063000000065、
PDS2020063000000066、
PDS2020063000000068

本金余额

80600400.00

担保
方式

保证+
抵押+
质押

保证人

洛阳酒家有限
责任公司、柳
向前、王延沛、
柳源、谢慧凤

质押物

柳向前名下洛阳乾
合丰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9800 万元股
权，股权占比49%。

抵押物

洛阳酒家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345号的
商业房产，建筑面积18938.54平方
米，土地面积5587平方（8.38亩）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与中原国宏（洛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与中原国宏（洛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单户转让项目】资产转让合同》（协
议编号：ZYLYZCBQB202511001），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已将其对债务人洛阳金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其
从权利（包括债权、收益、基金份额等及所有附随权利）、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担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
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中原国宏（洛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行与中原国宏（洛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负有支付收益或其他义务的公司、机构等。

中原国宏（洛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原国宏（洛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其他支付责任。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原国宏（洛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10月15日折合人民币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中

原国宏（洛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等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下表中人民币本金金额（元）仅供参考，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
文书的规定为准。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或中原国宏（洛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联系。本公告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与通济街交叉口；联系人：许炎雷；电话：18638899208；中原国宏
（洛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58号；联系人：骆航；电话：18638888979

债权明细表 （基准日：2025年10月15日）单位：元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与冯福民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与冯福
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所持的石
新新不良债权，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有关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冯福民。现特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要求下列债务人及保证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冯福民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
义务，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冯福民
2026年1月9日

截至2025年10月30日（单位：元）
序号

1
共一笔

债务人名称
石新新

借款合同号
DK210721000021

合计1028340.19

本金
779700.00

利息
241187.19

从权利
7453.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与杨国增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与杨国
增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所持的刘
凤敏不良债权，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有关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杨国增。现特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要求下列债务人及保证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杨国增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
义务，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杨国增
2026年1月9日

截至2025年10月30日（单位：元）
序号

1
共一笔

债务人名称
刘凤敏

借款合同号
AP210902000082

合计849444.87

本金
648500.00

利息
194024.87

从权利
6920.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与焦春雷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与焦春
雷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所持的付
勇不良债权，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有关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焦春雷。现特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及
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要求下列债务人及保证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焦春雷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义
务，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焦春雷
2026年1月9日

截至2025年10月30日（单位：元）
序号

1
共一笔

债务人名称
付勇

借款合同号
AP201112000023

合计1077712.69

本金
830000.00

利息
247712.69

从权利
0.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与王福巨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与王福
巨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所持的赵
为为不良债权，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有关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王福巨。现特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要求下列债务人及保证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王福巨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
义务，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王福巨
2026年1月9日

截至2025年10月30日（单位：元）
序号

1
共一笔

债务人名称
赵为为

借款合同号
AP211104000112

合计1145250.03

本金
877300.00

利息
257950.03

从权利
100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
（编号：浙银成分2025-4号），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已将其对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所
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协议、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
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与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
述债权资产转让事宜，并通知以下事项：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权益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包
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附件： 公告资产清单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基准日：2025年12月03日

受让方名称：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
府大道北段966号11栋1单元33层3301号；邮编：610041；电话：13618407736、18683625560；联系
人：彭经理、刘经理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止转让基准日2025年12月03日的债权金额，截止日到本公告
日的金额如有变动以实际金额为准。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以上公告相关内容与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不一致的，以转让合同内容为准。

序
号

1

2

3

4

5

6

主债务人

成都市鑫隆源电
工有限公司

四川迪毅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润泽兆源
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众托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子辰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运科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主合同名称及编号
（或签订日期）

《借款合同》（20403000）浙商银小合
网字（2024）第00541号

《借款合同》（20400000）浙商银小合
网字（2023）第06535号

《借款合同》（20401000）浙商银小合
网字（2020）第01410号、（20401000）
浙商银小合网字（2023）第00505号

《借款合同》（20400000）浙商银小合
网字（2024）第02484号、（20400000）
浙商银小合网字（2024）第02485号

《借款合同》（20400000）浙商银小合
网字（2022）第02903号

《借款合同》（20403000）浙商银小合
网字（2020）第02644号、（20403000）
浙商银小合网字（2020）第02695号

本金余额

6,000,000.00

9,000,000.00

7,581,813.91

2,140,802.47

649,877.78

8,500,000.00

33,872,494.16

利息（含罚息、
复利）余额

85,160.52

192,320.48

136,706.16

62,217.27

25,139.01

158,172.01

659,715.45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1,000.00

400.00

2,000.00

1,000.00

-

-

4,400.00

序
号

1

备注：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5年11月20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
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
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借款人名称

肇庆市业盛
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

本金金额

15,883,828.43

利息金额

2,567,802.58

借款合同
编号

100202299
17485377

担保合同编号

10120219917331317、
10120219917331714

案号

（2024）粤0491民初3796号、
（2025）粤0491执保1131号

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帆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受让方广州市帆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于2025年12
月2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25）珠农商债转总营字第01号】，转让方珠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广州市帆升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

现转受让双方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广州市帆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转让方：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广州市帆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1月9日

单位：元

序
号

1

借款人

叶焕南

贷款金额

150,000.00

贷款余额

127,150.88

欠息

41,297.81

其他
费用

2787

债权合计

171,235.69

抵押/
保证人

叶焕南、
龚衍珍

抵押物
情况

河源市东
埔太阳升
长岗岌村

376号

合同编号

东源农商行（灯塔）借字［2019］
第10020199917705584号、东源
农商行（灯塔）借字［2019］第

10120199917705605 号

广东东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东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源农商银行”）与廖创兴（身份证件号码：44162519

92****3631）签订编号为东源农商债转（2025）第013号《债权转让协议》，东源农商银行将其对借款人叶焕
南（身份证号码：4425************17）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详见债权清
单），依法转让给了廖创兴。

东源农商银行与廖创兴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廖创兴作为下列债
权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即向廖创兴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和/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附件1： 债权明细表 基准日：2025年8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聂发军与王洪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聂发军（转让方）与王洪涛（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聂发军已

将（2018）豫1002民初5479号民事调解书、（2019）豫1002执1937号执行裁定
书、（2021）豫1002执恢1093号执行裁定书确定的剩余本金40万元及与40万
元本金对应的利息，其他所有未履行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逾期
加倍利息，诉讼费用，房产抵押权（优先受偿权）等全部债权转让给王洪涛，上
述债权的债务人为：李国范、朱保群、李金业、陈伟杰、刘红义、河南古城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河南古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王洪涛作为债权的受让方，依法享有原债权人的全部权利，现联合通知
债务人，自即日起向王洪涛履行相关债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户名
广河县同雍商贸有限公司

广河县孝军五金水暖门市部
广河县巨富农牧有限公司

广河县益众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广河县庆兴建筑部（个体工商户）

广河县惠仁大药房
广河县伍号钢钉体育用品店

广河县志成中医院
甘肃凯瑞轩商贸有限公司
广河县万华商贸有限公司

广河县伊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账号
730120122000007979
730120122000006667
730120122000009976
730122800002862953
730122200003978328
730120122000008873
730120122000011042
730120122000010092
730122200003331131
730120122000009293
730120122000008664

广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桥头分社
撤并公告

因广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桥头分社撤并，现将广河县
联社桥头分社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迁移至广河县联社营业部，
请各位客户知晓并前往相应网点办理业务，特此登报公告。

序
号

1

借款人

黔东南州宝顺物
资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北京西路（借字）
2512017122000029号

担保人

黄敬翔、黄安
火、王兴远

基准日
债权余额

256.83万元

基准日
利息余额

487.61万元

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贵州铭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铭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
于2025年12月15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给贵州
铭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享有。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据《民
法典》相关规定，特将债权转让事项公告通知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贵州铭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贵州铭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已经由法院判决结案（或者调解结
案）并进入执行程序的，请相关被执行人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特此公告。

公告清单

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铭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武汉国华凝胶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转让事宜的公告

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股东郑小文拟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事宜，公告如下：

公司股东郑小文已向公司提出，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33%的股权
以人民币壹拾万元的转让价格向第三方进行转让。根据《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请有意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提出购买意向，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
提出书面购买意向的，视为同意转让并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有
疑问或需进一步了解情况，请与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晏准明律师
（13801726826）联系。

特此公告。
股东名单：张慧芳、刘大正、吴均喜、周碧金、王作勤、王海春、马

自竹、李有华、赵应新、肖新华、熊中明、奉桂凤、陈晓明、李志、周敏、
王海军、卫方、谌白妃、定华波、王中元、童吉莲、赵刚、胡志国、夏莲、
邵晶、付国洪、张娇、张成、邬锐、万小芳、雷美安、吴炜、刘志娟、陈春
雁、华卫、王芳、徐青、邬向阳、张平平、李元君、刘秋生、李亦文、张飞
鸿、田云、柯兵、冯文波、郑小文、赵长凤、芦顺琴。

武汉国华凝胶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26年1月4日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陈秀丽

借款合同
编号

海联农信社
个 借 字 第
10020159914
907853号

担保人
名称

陈积强

担保合同编号

海 联 农 信 社 抵 字 第
10120159914908549号、
海 联 农 信 社 保 字 第
10120159914908775号

生效民事
判决

（2023） 粤
1702 民 初
3724号

李梦怡与范月敏债权转让联合催收公告
根据李梦怡与范月敏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李梦怡对下列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范月敏。

现李梦怡及范月敏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立即向范月敏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特此公告。

李梦怡、范月敏
2026年1月9日

公告资产清单

借款人

广东爱得威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银都贸易商
行

深圳市合力达装饰
配套联合有限公司
深圳市壬佳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深圳天河建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鹰鹏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深圳国立工贸发展
总公司

深圳威特斯贸易有
限公司

深圳市友联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庆丰工贸发展
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鸿
物资建材公司

深圳市华誉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SZ02（融资）20210001号的
《最 高 额 融 资 合 同》；
SZ0210120210041号的《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
SZ0210120210042号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等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GLDK-346-93-064《贷款
合同》；1-GSLDK-92-041

《贷款合同》；《借款合同》；
《贷款合同》

0601- GLDK- 96- 06 的
《借款合同》；

91105的《贷款合同》

GLDK-97-063的《借款合
同》

GLDK-95048《贷款合同》

《借款合同》等

93138的《贷款合同》；
94017的《贷款合同》
0601-GLDK-96-18

的《借款合同》

担保
方式

保证
+

抵押

保证

无

保证

保证
+

质押

保证

保证

无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人（含抵/质押人）

惠东叶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叶玉敬、叶秀近、广东爱得威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富顺警备器材有限公
司、深圳市华艺贸易公司、深圳
特区华侨城进出口贸易公司。

无

深圳嘉鑫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龙实业发展公司、深
圳市智兴实业有限公司、深圳
天河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建生
電子（集團）有限公司、苏健强；

深圳市洪流运输有限公司

深圳国鑫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无

保证担保：中国（深圳）物资工
贸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清偿责任：王京学、深圳友
联保税贸易租赁有限公司、深
圳市友联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北方光电工业深圳公司、

深圳庆誉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蛇口物资工贸有限公

司、深圳市南山区物资公司

深圳市鹰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

SZ02（高保）20210001-11
的《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SZ02（高保）20210001-12
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SZ02（高抵）20210001-21

《最高额抵押合同》。

《不可撤销贷款担保书》

无

无

《不可撤销贷款担保书》

无

《贷款担保书》

无

《不可撤销贷款担保书》

无

《不可撤销贷款担保书》

无

本金
余额

2,307.83

1,168.87

120.00

300.00

2,323.87

400.00

91.00

192.00

244.91

329.81

416.45

390.00

8,284.75

欠息

1,157.21

25,050.94

1,224.33

2,062.51

40,262.11

3,857.80

902.96

1,457.77

2,213.83

3,433.08

10,279.91

3,345.31

95,247.7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
深圳市盈腾不动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与深圳市盈腾不动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盈腾合伙企业”）于2025年12月26日签署的编号为信深-A-2025-0100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
深圳分公司将其享有的对广东爱得威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2户贷款所涉借款人及其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具体见“公告清单”），依法打包转让给深圳盈腾合伙企业。本公告仅列明截至2025年8月31日贷款本金余额及欠息，
金额及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合同为准。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

深圳盈腾合伙企业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深圳盈腾合
伙企业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联系。

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1003号东方新天地广场A20层-21层、22层西区；联
系人：孙女士；电话：0755-82960023

深圳盈腾合伙企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鹏程一路广电金融中心大厦30层；联系人：李女士；电话：0755-36866600。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深圳市盈腾不动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01月09日
公告清单 单位：万元（人民币）

注：1.上述清单列明内容如有错漏，以生效法律文书及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借款合同等相关交易合同为准；2.若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义务履行人）
吴鹏远

债权所依据的法律文书
（2024）津0116民初6743号

天津媄妆秀秀科技有限公司与
陈菊兰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2026年1月9日，天津媄妆秀秀科技有限公司及管理人（下称转让
方）与陈菊兰（身份证号：4222261956****6227，下称受让方）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公告债权清单所列债权及相关联的权利依法转
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已成为合法债权人。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债务
人（义务履行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法律文书项下
的清偿义务（陈菊兰银行账户：户名：陈菊兰，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高
碑店支行，账号：6217710729056713）。特此公告。

转让方：天津媄妆秀秀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方代表人：天津媄妆秀秀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受让方：陈菊兰
2026年1月9日

债权清单：

注：债权金额系依据上述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目前尚存的全部债权。

深圳财源滚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丽水智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深圳财源滚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丽水智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约定深圳财源滚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对享有的表格清单的全部债权及相关从权利转让给丽水智道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详见下表）。深圳财源滚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丽水智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
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丽水智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丽
水智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转让方）深圳财源滚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5109号前海卓越金
融中心三期1号楼5501-4B2

（受让方）丽水智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龙渊街道贤良路城东市场3栋2单元302室
深圳财源滚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丽水智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附表：（本息计算至2025年12月24日） 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客户
姓名

裴振振
赵竹宝
洪海

王庆毫
张国田
黄志良
李斌

周关生
谢地水
李玉鑫
倪晓峰
吴年香
孟宝山
詹茂艺
李德

白恩高
张勇

余正莲
杨涛

苏丽丽
金旭峰
罗兴明
张明

车架号

LS5A3DEE9KA466818
LWVCAE731GA061331
LVRHDFAL6GN528663
LE4HG6JB7FL196425

WDCCB5EE5DA163455
LWU2DM2C5LKM05482
LSKG4GC17LA075853

WAUB2D4G6DN155806
L6T7824Z4LW125954
LSJW54U95LG074553
LBEYFAKD1EY305701

LNBMDBAH9HU090939
LVCP2FBA8LS050640
LSVDJ2BM6JN144759
LBEADAFC0JY472439
LSJW56U67JG026597
LB37742Z3KB010581
LBEADAFC5JY452736
LS5A3DEE5KA012999
LSA121BL6H2476554

LBEADAFCOJY472439
LBEADADCXKY527824
LVSHFFAC5HF691440

序
号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客户
姓名

华志鹏
龚伟

郭继未
黄乐乐
徐再升
徐利

苏宗钦
辛小波
南微雷
罗剑
游莉

乔敏喜
焦前进
张海鹏
陈以贵
梁苗燕
范红科
吕娜

俞海燕
龚景

孙友影
王帮顺
燕标

车架号

LGBH52E00GY102976
LM6AFABF2MX322242
LSGNB83L1LA050932
LMGJU1G57L1016057
SALWA2VF5EA344109
LVGBPB9E7LG495062
LGXCE6CB7M0364133
LGWEF4A50KF280824
LFV3A28K7D3070345
LSJW54U96MG077513
LVZZU3P95MC207803
LFV3B28R2G3089156
LSJA36E34LZ211783

LSGBC5394MG058525
LS4ASE2E5KA669173
LFV3B28U9H3047475
LVCP2CVA4JS003855
LVTDB21B7ND067636
LBEYFAKD1CY145624
LZWADAGAXJB259224
1C4NJDCB1CD668796
LNBSCCAK8JD099536
LBETLBFC6HY287789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客户
姓名

吴淑萍
徐鹏燕
丁国康
汪学林
白传伟
王明军
姚小红
靳文涛
钱炯沸
杨红花
朱康波
董建良
李朕朕
曾友兵
徐佳男
龙波

叶伟琴
丁智强
钟青青
叶萍

邬丽芳
杨洁

郑琪平

车架号

LBVKY5106JSP95717
LFMAC1DMXM0007670
LBEMDAFC3EZ485862

LSA121BL0J6017518
JTJZA11A2B2419795

WAUYGB4H0HN022408
LNBMDLAF9FR626714
LVZKP31EXMC007448
LFV3A23C9C3805017

LSVUE60N4MN010411
LGBH52E02JY627271

LKCAA2AD8HC501085
LM6AFABF1MX339145
LVUDB11B1HF008838
LFMA180C6K0197914
LFPM4ACC0E1A68594
JF1BR96D4EG180925
LBV5S3102FSK44002
LSA121BL4K2200753
L6T7824Z5JN323753

LVHRU5861H5003935
LVTDB11B0KD112924
LFV5A24G2C3044633

序
号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承租人

黄小玲
何中柱
蓝方本
宋伟达
王同伟
张金云
张国平
罗维颂
陈业彬
谭建全
王延富
李玲
陈勇
彭川
彭川

许志兴
陈伟

车架号

LBERCADB1EX718121
LS5A3ABE1GD045636
LHGCP2691C8003298
LFMAP86C8G0227847
JTEBU9FJXGK112333
LSJW74U3XKZ110231
L6T7824Z5GN109631
LSVG166RXH2082384
LVGBH42KXAG395186
LSVCB6A42DN070875
LC0CD4C49K1022606
LVHFC1680K6076721
LFMBEC4D3C0136522
LMGAL1S21J1005848
LMGAL1S21J1005848

LFMAPE1C8DO484703
LSGPB54U0DD008363

序
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承租人

叶雪丝
李兆辉
谭景毛
凌奕朝
罗维颂
刘招友
汪俊成
叶桂忠
张鸿泰
赖湘

姜宗文
谭宗辉
张国想
林灿梅
孙雪梅
唐永辉

车架号

LGBL4AE04LD095104
LF4WG4AB7K1540499
LFMJ34AF2E3044686
JF1BM92DXBG022864
LSVG166RXH2082384
LBES6ADC0JW009486
LL66HAB04FB071605

LVRHDAAL4GN532309
LGBH52E03HY547665
LFMAP86C2G0684430
LC0CD4C43K1006112
LFV3A24G8F3008036
LFV3A28K5A3041535
LGBF7PE04KR041634
WBA7E0103HG931980
LE4TG4HB0KL254678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承租人

叶林兰
付文江
叶西玲
黄剑

曾汝媚
黄婉玲
何柳红
吴晓鸣
谢彬

林景娣
卢丽仪
蔡海宁
何静漂
黄曼峰
曾玉祥
詹加林

车架号

WAUAFC4M8KD010270
WP1AB2958JLB52308
L2CCA2B82KG437250
LC0CD4C43J1080676
L2CCA2B80KG434797
LFV3A28W2G3023392
LGBF7PE00LR364306
LFV3B2FY4J3517620

LFMB0ABB3G0028900
LSGNB83L6KA005919
JTHBT1GG5G2025353
1FA6P8TH4F5413692
LFMB0ABB7G0033615
LFMK440F7J3463954
LHGCV1697K8165354
LVGBM51K6GG616956

受让方名称：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966 号 11 栋 1 单元 33 层 3301 号；邮编：610041；电话：
18683625560、13558638168；联系人：刘经理、张经理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止转让基准日2025年09月22日的债权金额，截
止日到本公告日的金额如有变动以实际金额为准。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成
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
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以上公告相关内容与双方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不一致的，以转让合

同内容为准。

四川射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大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四川射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编号：SHZR2025-001）及四川射洪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大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间《资产转让授权委托书》，
四川射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大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银
行承兑汇票协议、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全部权益
依法转让给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射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四川大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联合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资产转让事宜，并通知以
下事项：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权益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四川射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大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附件： 公告资产清单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基准日：2025年09月22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四川省明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明源商贸有限公司

射洪金柠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凯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射洪鑫欣种养殖有限公司
四川太阳湖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射洪县人民商场有限责任公司
大英隆跃农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恒升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遂宁市天灏商贸有限公司

遂宁市盛奇吊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遂宁市瑜志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科瑞特纺织有限公司
四川鑫海丰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琪峰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端林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双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金额
本金余额
3400.00
272.68
120.00
464.44
194.30
294.95
394.57
676.95
1513.60
510.72
159.79
481.85
492.53
824.62
584.62
420.79
599.67

11406.08

利息余额
0.00
0.00
44.10
756.16
424.50
378.60
494.83
398.46
759.66
492.55
382.25
562.10
330.80
1304.18
1025.52
382.14
843.00
8578.85

费用
0.00
1.45
0.92
0.00
0.00
0.00
0.00
4.50
6.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97

合计
3400.00
274.12
165.02
1220.60
1292.35
889.40
1045.03
1079.91
2279.36
1003.26
542.04
1043.95
823.33
2128.80
1610.14
802.93
1442.68
21042.92

担保
方式
抵押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抵押
抵押
抵押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信用

借款合同编号

御龙湾农商2021借字第083号

借款人
名称

程惠安

担保人
名称

程惠安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125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47984.2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程文辉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程文辉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程文辉。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
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
行还款/担保义务。

程文辉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程文辉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10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程文辉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
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程文辉或广东河源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
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程文辉 联系电话：1382784611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程文辉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江东新区农商2019借字第032号

借款人
名称

李景青

担保人
名称

李景青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99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2527.0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吴惠娟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惠娟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吴惠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
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
行还款/担保义务。

吴惠娟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吴惠娟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吴惠娟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
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吴惠娟或广东河源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
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吴惠娟 联系电话：1382933360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惠娟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东农商2021借字第111号

借款人
名称

田学文

担保人
名称

田学文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149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14859.6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达成的

《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
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现以
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
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
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
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
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
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5320340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源农商2022循借字第3007号

借款人
名称

张太锋

担保人
名称

张太锋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90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15089.72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李俊科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俊科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李俊科。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
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
行还款/担保义务。

李俊科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李俊科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10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李俊科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
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李俊科或广东河源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
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李俊科 联系电话：1590762831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俊科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东农商2022借字第045号

借款人
名称
冯琳

担保人
名称
冯琳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1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93838.14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李涛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涛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
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李涛。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
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
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李涛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李涛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李涛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
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李涛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
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李涛 联系电话：1369093052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涛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20借字第3026号

借款人
名称

黄海宾

担保人
名称

杨天贺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2997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38304.9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朱荣贵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朱荣贵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朱荣贵。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朱荣贵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朱荣贵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10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朱荣贵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
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朱荣贵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朱荣贵 联系电话：1880762629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朱荣贵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源城农商2021借字第0086号

借款人
名称
黄柯

担保人
名称
黄柯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4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4571.32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谢家胜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谢家胜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谢家胜。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谢家胜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谢家胜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0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谢家胜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
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谢家胜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谢家胜 联系电话：1319273606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谢家胜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东农商2021借字第008号

借款人
名称

黎志勇

担保人
名称

黎志勇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29992.01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6456.9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谢莉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谢莉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
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谢莉。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
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
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谢莉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谢莉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谢莉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
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谢莉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
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谢莉 联系电话：1392226330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谢莉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东农商2022借字第046号

借款人
名称

李辉雄

担保人
名称

李辉雄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14954.79

利息金额
（单位：元）

92035.0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曹文聪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文聪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曹文聪。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曹文聪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曹文聪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曹文聪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
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曹文聪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曹文聪 联系电话：1831217772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曹文聪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东埔农商2022借字第310号

借款人
名称

王仁吉

担保人
名称

王仁吉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25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0512.1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李婷婷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婷婷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李婷婷。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李婷婷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李婷婷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05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李婷婷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
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李婷婷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李婷婷 联系电话：1382780899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婷婷
2026年1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19借
字第2054号

新东农商2021
借字第035号

借款人
名称

吴容先

黄建军

担保人
名称

吴容先

黄建军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800000.00

725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53782.19

99473.98

基准日

2025年8
月20日

2025年10
月20日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丘平书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丘平书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丘平书。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丘平书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丘平书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丘平
书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
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丘平书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丘平书 联系电话：1372567983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丘平书
2026年1月9日

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合法拥有的不良贷款债权进行公开

拍卖处置，现公告如下：
拟转让债权：王存杰不良贷款2笔，债权总金额

约人民币319.01万元，贷款本金约人民币302万元、
利息约人民币17.01万元（利息计算至2023年12月
20，具体以实际转让日为准）。担保方式为抵押。

拟转让时间：2026年1月-3月。
公告有效期3个工作日。
联系人：李经理 联系电话：17663616319
监督举报电话：0536-7210145。特此公告。

山东昌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合法拥有的不良贷款债权进行公开

拍卖处置，现公告如下：
拟转让债权：吕秋福不良贷款1笔，债权总金额

约人民币67.06万元，贷款本金约人民币60万元、利
息约人民币7.06万元（利息计算至2025年9月28日，
具体以实际转让日为准）。担保方式为抵押。

拟转让时间：2026年1月-3月。
公告有效期3个工作日。
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18366535566
监督举报电话：0536-7210145。特此公告。

山东昌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重庆嘉松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与璧山区洪茂建筑设备租赁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重庆嘉松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与璧山区洪茂建筑设备租赁站于2025
年 10 月 27 日签署的《结算及抵债协议》，
重庆嘉松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重庆瑞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享有的
330,065.75元工程款债权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利息债权等附属权利）依法
转让给璧山区洪茂建筑设备租赁站。重庆
嘉松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与璧山区洪茂
建筑设备租赁站特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重
庆瑞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璧山区洪茂建筑设备租赁站作为前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重庆瑞凌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璧山区洪茂建筑设备租赁站履行
330,065.75元工程款债权本金、债权利息和
其他相关附属合同义务。特此公告。

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6年2月9日上午10时至2026年2月10日上午10

时（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资产交易平台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一、拍卖标的：
位于台州玉环市玉城街道玉兴西路16号，共5层，房屋所有权面

积2188.8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178.40平方米（带独立大院），产
权证编号：浙（2025）玉环市不动产权第0006915号。起拍价：1525万
元，竞买保证金:160万元。

拍卖人申明：拍卖成交价不含税费。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
费，按国家规定由委托人、买受人各自承担。

竞买人报名参拍时的姓名（或名称）必须与今后办理房地产权证
过户时的姓名（或名称）保持一致，不予更改。

二、展示时间：2月5日、6日，看样地址: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及竞拍事项：
登录淘宝网首页（www.taobao.com）→点击“司法拍卖”→点击

“资产交易”→搜索“浙江知联中兴拍卖有限公司”可找到待拍项目
后，从链接项进入网拍页面。按线上网络拍卖公告、竞买须知要求报
名参拍。

联系电话：13505813715 0575-85208217 朱先生。
浙江知联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机动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6年1月19日在中拍平台公开

举办泰州市海陵区公务用车服务中心退役机动车
（苏MV5077+苏MV5172）拍卖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均可报名参拍。

看样报名交保参拍等相关事宜请详细浏览网拍
页面披露的信息。

地址：泰州市永兴路29 号茉莉公馆 14 幢 2 楼；
电话：18762348000

江苏网易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6年1月16日上午9时
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以下标
的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89辆燃气大客车报废处置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

标的所在地展示，请提前预约。
三、竞买对象及报名须知：详见竞买须知。
四、联系方式：电话：18661883667 杨经理
青岛泽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1月9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朱国兵：

根据本人赵洪刚与齐讼通（淄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您所欠本人的截至2025年11月28日的货款本金
148,820.00元、经济损失30,000.00元及相关利息和费用款项，于2025年11月
28日起转让给齐讼通（淄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请您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
后直接向齐讼通（淄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收款账户如下：户名：齐讼通（淄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银行账号：
37050128507600000137；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翡翠书院
支行。特此通知。

2025年11月28日


